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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展 報 告  

 

  負 責 人  

 
1.1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的 進 展 報 告  

  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ENT/R/006/09，並 通 過 2009 年 11
月 26 日 （ 星 期 四 ） 在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舉 行 的 2009 年 第
六 次 會 議 的 進 展 報 告 。  
 

 

1.2  上 次 會 議 續 議 事 項  
 

 

 1.2.1 本 地 建 造 標 準 檢 討 摘 要 報 告  
 
該 摘 要 報 告 已 於 2009 年 10 月 30 日 舉 行 的 2009
年 第 五 次 會 議 上 獲 議 會 通 過 。 根 據 議 會 的 指
示 ， 議 會 刊 物 的 語 言 風 格 及 格 式 應 該 一 致 ， 並
由 秘 書 處 安 排 編 寫 服 務 ， 以 潤 飾 摘 要 報 告 後 才
予 以 發 布 。  
 

 
 
 

議 會  
秘 書 處  

 1.2.2 研 究 行 政 管 理 及 經 費 建 議 書  
 
此 事 於 議 程 第 1.7 項 討 論 。  
 

 

 1.2.3 外 牆 瓷 磚 及 批 盪 黏 合 技 術 顧 問 研 究  
 
此 事 於 議 程 第 1.8 項 討 論 。  
 

 

 1.2.4 河 砂 替 代 品 研 究  
 
香 港 建 造 商 會 獲 邀 提 名 代 表 加 入 河 砂 替 代 品 研
究 專 責 小 組 。 秘 書 處 會 跟 進 提 名 事 宜 。  
 

 

 1.2.5 2010 年 工 作 計 劃  
a) 2010 年 修 訂 工 作 計 劃  
b) 香 港 綠 色 建 築 議 會 及 建 造 業 議 會 的 溝 通 渠

道  
 
該 工 作 計 劃 已 於 2009 年 12 月 9 日 舉 行 的 第 六
次 會 議 上 獲 議 會 通 過 。 香 港 綠 色 建 築 議 會 及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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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 責 人  

 
造 業 議 會 的 溝 通 渠 道 建 議 書 於 議 程 第 1.5 項 討
論 。  
 

 1.2.6 加 入 香 港 認 可 處 的 建 築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認 可 專 責
小 組  
 
此 事 於 議 程 第 1.9 項 討 論 。  
 

 

1.3  建 立 香 港 為 本 的 建 築 物 料 碳 標 籤 制 度 的 研 究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ENT/P/034/09，並 獲 香 港 大 學 吳 兆
堂 博 士 簡 報 建 議 的 研 究 項 目 。  
 
成 員 考 慮 了 研 究 建 議 書 ， 並 提 出 以 下 意 見 ：  
 
(a) 建 立 香 港 為 本 的 建 築 物 料 碳 標 籤 制 度 （ 碳 標 籤 制

度 ）的 實 際 價 值 必 須 確 定，因 為 很 多 在 香 港 使 用 的
建 築 物 料 均 由 其 他 國 家 進 口 。   

 
(b) 如 已 有 相 關 的 碳 標 籤 國 際 標 準，說 明 建 立 本 地 碳 標

籤 制 度 的 理 據 。  
 
(c) 建 議 書 應 就 生 命 週 期 中 三 個 階 段，即 產 品 製 造、建

築 和 裝 修，以 及 運 作 和 使 用，闡 述 碳 標 籤 制 度 架 構。 
 
(d) 於 生 產 階 段 及 運 送 過 程 中，存 在 眾 多 因 素 影 響 碳 足

印 計 算 ， 因 此 建 議 的 碳 標 籤 制 度 必 須 精 密 。  
 
(e) 如 建 議 的 碳 標 籤 制 度 按 照 指 定 產 品 制 訂，數 據 系 統

的 開 發 及 維 修 保 養 費 用 會 很 高 。  
 
(f) 制 訂 策 略，說 服 持 份 者 採 納 本 地 碳 標 籤 制 度，而 非

其 他 國 際 標 準 。  
 
(g) 建 議 的 碳 標 籤 制 度 必 須 考 慮 對 現 行 建 築 環 境 評 審

工 具 可 能 帶 來 的 影 響 。  
 
［ 吳 兆 堂 博 士 及 黃 明 華 博 士 於 此 時 離 席 。 ］  
 
［ 在 討 論 吳 兆 堂 博 士 的 研 究 建 議 書 時 ， 李 啟 光 先 生 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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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 責 人  

 
悉 研 究 小 組 成 員 包 括 香 港 大 學 的 職 員 ， 並 申 報 他 亦 是
香 港 大 學 工 程 學 院 土 木 工 程 系 的 教 職 員 。 ］  
 
經 過 一 番 討 論 後 ， 成 員 同 意 低 碳 技 術 日 漸 普 及 ， 而 建
立 碳 標 籤 機 制 的 方 向 正 確 。 不 過 ， 成 員 同 意 設 立 碳 標
籤 機 制 的 目 的 及 應 用 方 法 應 該 釐 清 ， 例 如 是 否 用 於 選
取 物 料 、 計 算 特 定 物 料 的 碳 排 放 量 或 從 碳 排 放 量 界 定
建 築 物 料 的 組 成 等 。 此 範 疇 會 是 重 點 之 一 ， 有 待 進 一
步 探 討 此 議 題 。 鑑 於 建 議 研 究 會 是 香 港 綠 色 建 築 議 會
的 工 作 範 疇 ， 就 未 來 路 向 提 出 建 議 前 ， 主 席 、 陳 嘉 正
博 士 、 張 孝 威 先 生 及 陶 榮 先 生 會 進 一 步 檢 討 建 議 書 。  
 
［方 治 平 博 士 於 此 時 離 席 。 ］  
 

 
 
 
 
 
 
 
 

 
CW/ AC/ 
HWC/ CT 

1.4  氣 動 廢 料 收 集 系 統 簡 報  
 

 

 成 員 獲 陳 振 忠 先 生 簡 報 真 空 廢 料 收 集 系 統 。  
 
［陳 振 忠 先 生 、 蕭 品 樞 先 生 及 阮 震 寧 先 生 於 此 時 離
席 。 ］  
 
成 員 就 香 港 採 用 真 空 廢 料 收 集 系 統 的 可 行 性 交 換 意
見 。  
 

 

1.5  香 港 綠 色 建 築 議 會 及 建 造 業 議 會 的 溝 通 渠 道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ENT/P/001/10，並 支 持 文 件 詳 載 有
關 香 港 綠 色 建 築 議 會 及 建 造 業 議 會 的 溝 通 渠 道 。 建 議
書 會 提 交 行 政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作 進 一 步 討 論 ， 並 由 議 會
通 過 。  
 
就 徐 永 華 先 生 提 出 的 問 題 ， 成 員 同 意 ， 如 有 需 要 ， 發
展 局 就 環 保 建 築 的 作 業 守 則 直 接 與 香 港 綠 色 建 築 議 會
溝 通 的 做 法 較 具 效 率 ， 無 須 通 過 議 會 轉 達 。  
 

 

1.6  私 人 工 程 棄 置 拆 建 物 料 運 載 記 錄 制 度 指 引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ENT/P/002/10 及 載 於 該 文 件 附 件
A的《 私 人 工 程 棄 置 拆 建 物 料 運 載 記 錄 制 度 指 引 》（ 指
引 ） 第 二 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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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 責 人  

 
 
成 員 記 得 委 員 會 在 2009 年 3 月 26 日 舉 行 的 會 議 上 ，
討 論 過 是 否 可 以 把 公 共 工 程 項 目 採 用 的 運 載 記 錄 制 度
擴 展 至 私 人 項 目 。 會 上 ， 成 員 認 為 宜 在 受 資 助 工 程 項
目 及 私 人 工 程 項 目 鼓 勵 自 願 採 納 運 載 記 錄 制 度 ， 而 非
在 該 階 段 通 過 法 定 條 文 推 行 。 指 引 初 稿 已 於 2009 年 7
月 21 日 提 交 成 員，以 供 發 表 意 見。鑑 於 發 展 局 當 時 正
在 檢 討 有 關 棄 置 建 築 物 料 運 載 記 錄 制 度 的 通 告 ， 因 此
秘 書 處 獲 指 示 稍 後 草 擬 指 引 ， 以 納 入 公 共 工 程 的 最 新
作 業 守 則 。 指 引 第 二 稿 已 納 入 成 員 先 前 提 出 的 意 見 ，
以 及 發 展 局 發 出 的 通 告 修 訂 本 內 的 相 關 措 施 。  
 
一 名 成 員 對 在 指 引 加 入 免 責 聲 明 表 示 有 所 保 留 ， 因 為
承 建 商 必 須 承 擔 因 推 行 議 會 建 議 的 做 法 可 能 出 現 的 法
律 責 任 。 成 員 獲 悉 ， 議 會 已 就 發 表 指 引 的 立 場 進 行 討
論 ， 並 建 議 議 會 提 出 更 明 確 的 立 場 。  
 
經 過 一 番 討 論 後 ， 成 員 同 意 指 引 第 二 稿 應 以 傳 閱 文 件
方 式 發 送 予 有 關 的 專 業 團 體 提 出 意 見 ， 才 提 交 議 會 通
過。此 外，評 估 指 引 適 用 程 度 的 試 驗 計 劃 可 予 以 探 討 。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議 會  
秘 書 處  

 
 

議 會  
秘 書 處  

1.7  向 行 政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提 出 研 究 行 政 管 理 及 經 費 的 建 議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ENT/P/003/10，並 認 為 取 得 議 會 同
意 撥 款 作 滾 計 研 究 預 算 後 ， 必 須 制 訂 推 行 計 劃 。 一 名
成 員 重 申 ， 議 會 應 致 力 通 過 研 究 安 排 及 策 劃 ， 確 定 研
究 需 要 。  
 

 

1.8  外 牆 瓷 磚 及 批 盪 黏 合 技 術 顧 問 研 究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ENT/P/004/10。成 員 考 慮 了 表 示 有
意 進 行 顧 問 研 究 的 機 構 數 目 後 ， 同 意 直 接 進 行 招 標 工
作 ， 無 須 進 行 預 先 評 審 工 作 。 成 員 亦 備 悉 提 交 標 書 採
用 兩 層 考 慮 投 標 方 式 ， 技 術 評 審 及 價 格 評 分 各 佔 70%
及 30%。  
 
成 員 備 悉 建 議 的 中 期 付 款 時 間 表 應 予 以 修 訂 ， 與 里 程
進 度 及 研 究 時 間 表 內 已 完 成 的 預 期 工 作 相 符 。 秘 書 處
獲 要 求 向 外 牆 瓷 磚 黏 合 技 術 專 責 小 組 反 映 意 見 ， 以 供
考 慮 。   

 
 
 
 
 

 
 

議 會  
秘 書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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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 責 人  

 
 

1.9  香 港 認 可 處 建 築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認 可 專 責 小 組 活 動 的 最
新 資 料   
 

 

 按 成 員 於 2009 年 11 月 26 日 舉 行 的 會 議 上 所 指 示，秘
書 處 代 表 議 會 加 入 建 築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認 可 專 責 小 組 ，
並 出 席 2009 年 12 月 16 日 舉 行 的 首 次 專 責 小 組 會 議 。
該 專 責 小 組 會 議 記 錄 會 於 下 次 會 議 向 成 員 提 交 ， 以 供
參 考 。  
 

 
 
 

議 會  
秘 書 處  

1.10  其 他 事 項  
 

 

 一 名 成 員 建 議 在 強 制 性 基 本 安 全 訓 練 課 程 （ 俗 稱 “ 平
安 咭 ＂ ） 納 入 環 保 訓 練 。 由 於 訓 練 課 程 由 勞 工 處 根 據
多 項 有 關 安 全 的 規 則 推 行 ， 此 建 議 有 待 進 一 步 考 慮 。  
 
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向 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發 出 的 信 件 ， 於
會 上 呈 閱 以 供 成 員 參 考 。 如 合 適 ， 個 別 成 員 或 會 就 檢
測 和 認 證 業 發 展 ， 直 接 向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提 出 個 別
意 見 。  
 
成 員 備 悉 現 任 成 員 的 任 期 會 於 2010 年 1 月 31 日 屆 滿。
主 席 代 表 議 會 感 謝 所 有 成 員 對 委 員 會 的 大 力 支 持 ， 為
建 造 業 的 福 祉 貢 獻 良 多 。 成 員 亦 表 示 欣 賞 主 席 在 制 訂
不 同 業 界 政 策 方 面 作 出 有 效 領 導 及 指 引 。  

 

 
至 此 別 無 其 他 事 項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5 時 30 分 結 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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